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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慈濟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教育之目的，鼓勵研究生提昇學術研究，並嘉勉

優秀學生報考本校研究所，特訂定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（以下簡稱為本辦法）。 

第二條 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分為：助學金、獎勵金二種。 

第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不得申請以下各項獎助學金： 

一、在校內、外有專職身分者。 

二、因退學或其它理由離校者。 

三、已辦理休學尚未復學者。 

四、在校內領有其他獎助學金每月補助高於本辦法者。 

第四條 【助學金】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

一、受領之研究生應以學習為目的，參與系所活動及得志願服務輔助系所研

究、教學之事務。 

二、研究生受領助學金期間若有前述第三條所列之情形者，應停止受領助學

金；研究生於校內、外兼職者可否申請，各所得視情況自行從嚴規範。 

三、教務處課務組依據各研究所提報之碩士班一、二年級及博士班學生人數，

核給各所當學期研究生助學金總額度。請領月份為第一年八月至七月；第

二年八月至五月。請領金額為碩士班每名每月三仟元；博士班每名每月一

萬元，取得博士候選人資格者每名每月加發五仟元，博士班期間請領助學

金至多共計五年為限。 

四、本助學金每學期申請一次，申請人應於每學期開學二週內填具申請表，經

指導教授簽證後，存於各系所備查。各系所彙整研究生請領助學金名單以

A4格式造冊，送交教務處課務組辦理。 

第五條 【獎勵金】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

一、本校為鼓勵優秀學生入學就讀，特設立此獎勵金。 

二、參加本校碩士班甄試及入學考試獲錄取正取之一般生，依榜單名次各取前



1/5者(不含本校應屆畢業生，本校應屆畢業生依本辦法第八條辦理)，第

一學年學雜費獎勵二分之一。 

三、凡當學年度參加本校博士班入學考試獲錄取之正取生，依榜單名次前 1/4

者，獎勵其第一學年學雜費。 

四、通過本校申請逕修博士學位審核之學生，獎勵其第一學年學雜費（以領足

一學年為限）。 

五、通過獎勵之新生，如符合第三條條件者，即自動取消獎勵資格。 

第六條 為培育原住民優秀學生，加強東部高等教育之教師與科技人才來源，原住民學

生就讀本校碩、博士班，獎勵學雜費之二分之一；碩士生以領足二學年，博士

生以領足四學年為限。 

第七條 為鼓勵本校大學部及慈濟科技大學優秀學生選擇本校就讀，本校及慈濟科技大

學應屆畢業生(含應屆畢業服完兵役當年報考者)，經本校碩士班甄試或考試錄

取者，獎勵碩士班全額學雜費(以二學年為限)，本校大學部及慈濟科技大學畢

業成績為全班前 50%者(不含延畢生)，碩士班第一學期頒發獎學金 2萬元(學

期中分月支付，每月 5000元×4個月)。碩士班第二學期由碩士班主任(所長)

召開審核委員會依學期成績推薦 1至 2名學生名單，頒發獎學金 2萬元(學期

中分月支付，每月 5000元×4個月)。 

獎勵全額學雜費與其他學雜費補助，僅擇一領取。 

第八條 本辦法實施後之主要分工及負責單位如下： 

一、教務處：課務組協助系所辦理助學金申請。註冊組辦理獎勵金，並提供受

獎名單予會計室。 

二、學務處：複核教務處提供之原住民學生獎勵名單。 

三、各系所：每月填報雜項費用申請各項獎助學金等事宜。 

四、會計室：各項獎助學金之核發等事宜。 

五、教師發展暨教學資源中心：辦理教學助理研習活動及成效考核等事宜。 

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，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
 


